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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

项目地点：黄埔区夏园社区西南片区，夏园湖西侧

建设单位：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项目领队：张希

工作时间：2023 年 3月 7日、28 日

工作人员：谷俊杰、杨战卫、常新宇、韩登辉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46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

调查面积 12292.686 平方米。

经调查，该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夏园社区东南侧，拟建设的夏园小学

的南侧和西侧。夏园小学西临夏园湖、南面为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货运站场、

东临铁路轨道、北侧为民房、农庄。计划配建道路总用地面积约 12292.686 平方

米。项目用地目前为原村道，南侧道路大部分路段均为水泥硬化面，路西侧多为

砂石路面。道路东侧的铁轨在高地上建设，高差目测约 2米。该项目大部分为填

垫形成的路面或池塘，不具备试探条件，未进行试探。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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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位于黄埔区夏园社区

西南片区，夏园湖西侧。占地总面积 12292.686 平方米，由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

建设项目管理中心负责建设。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4′28.49″,E113°31′19.00″，东南角

N23°4′31.38″,E113°31′26.14″，西北角 N23°4′50.32″,E113°31′

20.61″，东北角 N23°4′50.54″,E113°31′21.10″。

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

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46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工程进行考古调查

工作。

图 1 项目工程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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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工程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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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工程在穗东街道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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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工程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图 5 项目工程用地红线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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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基础资料准备、现场踏勘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拟勘探区域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

料，初步了解该区域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拟勘探区域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拟勘探区域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

急预案等。

2.现场踏勘：基本内容包括踏勘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拟勘探区域的地形地貌，观察遗址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

物标本，结合资料预判遗址性质。

（2）现场踏勘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由 3-5 人组成，对所有

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根据地块地形、地貌，在地块范围内选取地方布点，进行初步

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以了解该地块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制定下一步工作计

划和方案做好准备。

试探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

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像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该项

目大部分为填垫形成的路面或池塘，不具备试探条件，未进行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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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所在的黄埔区穗东街

文物资源较多。有以人民会堂为代表的建筑，有以南海神庙为代表的庙宇，有以

“南海神广利王”为代表的碑刻，更多的是以张氏大宗祠为代表的祠堂。其中，

距离该地块较近的文物资源为南海神庙和张氏大宗祠，现简单介绍如下：

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因处在广州之东，宋代称东庙。位于穗东街庙头社区

庙头村。此地古属扶胥镇。南海神庙是隋文帝下诏创建的国家坛庙，中国古代海

外交通贸易史的重要遗址。创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至今已经历 1400 余年。

《隋书》卷七《礼仪志》载：“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

立祠。”据《南海庙志》、《波罗外纪》等载，唐代首次扩建庙宇，以后多次重

修、拓展，规制宏大。所祀南海神，称为祝融。唐玄宗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宋、

元两代屡有加封，合称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灵孚王。配以明顺夫人。历朝颁给

玉带、冕旒等甚多，并每年派官员代表皇帝举行祭典，留下大批珍贵的碑刻，有

“南方碑林”之称。神庙地处扶胥江口黄木湾，庙前江流浩淼，直通南海。庙前

是古代码头遗址，昔日各国海船系缆所在。黄木湾一带成为广州的外港，航线远

达南洋、西亚和东非。商船进出依例向南海神庙祭拜，并可到扶胥镇赶集市。

张氏大宗祠（庙头社区）位于穗东街庙头社区。始建于宋朝，扩建于明代，

清光绪二年（1876）重修，1989 年大修。坐东朝西，广三路，深三进，总面阔

24.5 米，总进深 44.35 米，建筑占地总面积 1086.58 平方米。中路为硬山顶，

人字封火山墙，龙船脊饰彩色灰塑二龙戏珠与素色灰塑簇织卷草纹，外加琉璃鳌

鱼相望，碌灰筒瓦，黄色琉璃瓦剪边。青砖石脚。前为旷地、街巷，左、右、后

为民居。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所）在该项目地块附近开展过考古工作。其中最为

重要的，是于 2005-2006 年间在该项目以南的南海神庙所做的考古发掘。此次考

古发掘工作成果重大，所发现的重要古迹和出土的遗物，提高了南海神庙的历史

品位，大大丰富了南海神庙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意义。现将发现简要介绍如下：

揭开南越国时期遗址，出土了以米字纹为主纹的陶器，为此类陶器及纹饰在

珠江岸边的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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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米字纹陶器出土情形 图 7 米字纹陶罐残片

图 8 复原的米字纹陶盆

清理出宋代大型建筑基址，为多开间的殿堂式建筑，并出土了一批建筑材料

和生活用品。在殿堂北侧有一个用红砂岩石条砌筑的方形石池，是目前与南海神

庙有直接关系的年代最早的遗迹。

图 9 宋代建筑基址的磉敦布列（东-西） 图 10 建筑基址出土的“大吉”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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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方形石池北壁及底部结构 图 12 出土陶盆底部的“庙”字墨书

清理出明代石基码头遗址，由埠头、道路和小桥构成，由南向北一直延伸至

章丘（即浴日亭所在）的山脚下，然后向东折入庙内。

图 13 埠头全景（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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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神庙南门牌坊之前清理出明清码头和道路遗迹，码头以花岗岩铺砌，

道路为“五板石”，埠头有九级踏跺。在清代码头底下还有明代的碎石、碎砖瓦

铺垫层。

图 14 埠头踏跺

此外，还发现一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的重要碑刻（比如海光寺残

匾和凝真观残匾），使得宋代、元代和清代的多方碑刻得以重见天日。

图 15 海光寺残匾 图 16 凝真观残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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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考古调查覆盖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全部范

围，工作时间为 2个工作日，已于 2023 年 3 月 7 日、28 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考古

调查工作。考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张希、谷俊杰、杨战卫、常

新宇、韩登辉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集地

表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经调查，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位于广州市

黄埔区夏园社区东南侧，拟建设的夏园小学的南侧和西侧。夏园小学西临夏园湖、

南面为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货运站场、东临铁路轨道、北侧为民房、农庄。计

划配建道路总用地面积约 12292.686 平方米。项目用地目前为原村道，南侧道路

大部分路段均为水泥硬化面，路西侧多为砂石路面。道路东侧的铁轨在高地上建

设，高差目测约 2米。该项目大部分为填垫形成的路面或池塘，不具备试探条件，

未进行试探。

现场踏查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图 17 与甲方确认地块范围（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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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对地块地表进行现场踏查（南-北）

图 19 地块内北部现状航拍（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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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图 21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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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图 23 地块内北部现状（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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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中部现状航拍（南-北）

图 25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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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图 27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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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地块内南部现状航拍（东-西）

图 29 地块内南部现状航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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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地块内南部现状（东-西）

图 31 地块内南部现状（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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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提取土样工作照（北-南）

图 33 提取土样工作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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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地块内北部土样

图 35 地块内南部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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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考古调查勘

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46 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成

调查面积 12292.686 平方米。

经调查，黄埔区穗东街夏园小学（异地重建）配套市政道路工程位于广州市

黄埔区夏园社区东南侧，拟建设的夏园小学的南侧和西侧。夏园小学西临夏园湖、

南面为广州鼎胜物流有限公司货运站场、东临铁路轨道、北侧为民房、农庄。计

划配建道路总用地面积约 12292.686 平方米。项目用地目前为原村道，南侧道路

大部分路段均为水泥硬化面，路西侧多为砂石路面。道路东侧的铁轨在高地上建

设，高差目测约 2米。该项目大部分为填垫形成的路面或池塘，不具备试探条件，

未进行试探。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及古代文化遗存。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

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

时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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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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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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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2012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3 年 1 月 21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15年12月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 年 11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2020年7月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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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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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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